音乐剧系“申请-考核制”要求及说明
“音乐剧作曲”方向
（专业学位）
一、专业方向
音乐剧作曲
学制3年，学习方式为全日制
二、导师队伍
导师姓名：戴劲松 教授
三、申请条件
   1.专业要求：应具有较为扎实的音乐剧及戏剧相关创作基础，能够理解音乐在戏剧结构、人物塑造与舞台叙事中的功能与作用。具有音乐剧、戏剧、舞台音乐等相关专业学习或创作经历。
   2.学术成果要求/专业创作作品要求等：须能够提供反映本人音乐剧作曲能力与创作水平的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创音乐剧作品、戏剧或舞台作品的作曲成果、完整或片段乐谱、音视频资料等，能够体现其在音乐结构、人物音乐塑造及戏剧音乐表达方面的专业能力。
   3.获得奖项要求（级别、数量）：原则上应至少有一部原创作品获得国内省部级及以上艺术类奖励或重要行业认可，或在具有一定专业影响力的演出、制作平台中完成公开演出。
   4.其他条件：须提交拟在博士学习阶段完成的音乐剧作曲创作计划，字数约3000字。创作计划应目标明确，体现清晰的艺术追求与创作思路，并具备较高的艺术价值与专业深度。
四、考试科目及要求
1.专业笔试科目：音乐剧作曲与创作认知
   重点考察考生对音乐剧作曲基本问题的理解能力，包括音乐与戏剧关系、人物音乐塑造、音乐结构与舞台节奏等内容。
2. 综合面试
对本研究方向的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学科前沿知识及创作实践能力进行考核，通过面试了解学生的思想品德、学科背景、专业素质、学术成果、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研究计划、外语能力、综合素养等情况。
综合面试中，设置外国语考试内容，考核考生综合运用外国语的能力。考生随机抽取题目及根据考核小组的提问，完成作答。










“音乐剧表导演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一、专业方向
音乐剧表导演研究
学制3年，学习方式为全日制
二、导师队伍
钟浩  国家一级导演
三、申请条件
1.专业要求：应具有较为扎实的戏剧与音乐剧相关创作基础，具备明确的音乐剧表导演专业背景，能够从导演岗位出发，理解并把握音乐剧中表演组织、舞台叙事、人物塑造以及音乐与表演之间关系的整体构建方式。具有音乐剧、戏剧、歌舞剧等舞台作品导演或执行导演实践经历。
 2.学术成果要求/专业创作作品要求等（级别、数量）：须能够提供反映本人音乐剧表导演实践能力与创作水平的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本人担任导演或执行导演的音乐剧、话剧、歌舞剧等舞台作品资料（如演出视频、剧照、节目单、导演或执行导演工作说明等），能够体现其在舞台调度、表演组织、排练方法及音乐与戏剧整合方面的专业能力。
    3.获得奖项要求（级别、数量）：原则上应至少有一部本人担任导演或执行导演的重要舞台作品，获得国内省部级及以上艺术类奖励，或在具有一定专业影响力的剧场、艺术节、演出平台中完成公开演出并产生较好行业反响。
4.其他条件：须提交拟在博士学习阶段完成的音乐剧表导演创作计划，字数约3000字。创作计划应以音乐剧表导演实践为核心，目标明确，体现清晰的导演思路、舞台构想与实践路径，并具备较高的艺术价值与专业深度。
四、考试科目及要求
1.专业笔试科目：音乐剧表导演创作思维
重点考察考生从导演岗位出发，对音乐剧表导演基本问题的理解与判断能力，包括音乐与表演关系的处理、导演与执行导演在创作体系中的功能分工、舞台调度方式以及整体节奏与结构的组织能力。
2.综合面试
综合面试重点考察考生在音乐剧表导演方向上的专业素养、实践经验与发展潜力。通过面试了解考生的思想品德、专业背景、创作实践、问题判断能力、创作与研究计划、外语能力及综合素养等情况。
综合面试中，设置外国语考试内容，考核考生综合运用外国语的能力。考生随机抽取题目及根据考核小组的提问，完成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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